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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非正常损失税法认定的局限性分析

【摘要】我国现行税法对存货非正常损失作了一些规定，但是其中某些方面的操作性不是很强。本文对《增值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进行了分析，以说明相关规定的局限性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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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出现存货损失在实务中十分常见，损失产生后，如何

正确进行税务处理？有的企业出现存货损失后，该转出的进项

税额没有转出，被税务机关检查出来后，不仅补交税款，还被

定性为偷逃税并被罚款。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纳税人并非主观

故意偷逃税款，出现此类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现行税

收法规中关于非正常损失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于非正常损失，我国现行税收法规作了如下规定：

《增值税暂行条例》（简称《条例》）第十条提到了非正常损

失，其规定是：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三）非

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对非正常损失作出界定的是《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简称《细则》）的第二十四条：条例第十条第（二）项所称非正

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除

此之外，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企业改制中资产评估减值发生

的流动资产损失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2］

1103号）（简称《批复》）中指出：“非正常损失是指生产、经营

过程中正常损耗之外的损失，对于企业由于资产评估减值而

发生的流动资产损失，如果流动资产未丢失或损坏，只是由于

市场发生变化，价格降低，价值量减少，则不属于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非正常损失，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二、问题的分析

尽管《细则》和《批复》对非正常损失的内涵作出了解释，

但是没有对正常损失与非正常损失的具体划分标准和界限作

出明确的定性描述。事实上，《细则》中关于非正常损失的相关

规定可操作性就不是很强。这是造成纳税人不能正确认定存

货非正常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回到《细则》第二十四条：“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

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应该说这句话是认定非

正常损失的关键。理解这句话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淤造成非正

常损失的原因；于非正常损失的结果或表现形式。

我们先分析非正常损失的原因，综合现行税收法规，存货

发生损失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淤自然灾害，如洪水、

地震、泥石流等；于市场行情变化，如前段时间国内奶粉企业

面临的情况；盂管理不善。从《细则》的规定可以看出，非正常

损失的原因只有一个，即“管理不善”，而自然灾害和市场行情

变化造成的损失都不能算作非正常损失。笔者认为，把“管理

不善”作为认定非正常损失的唯一原因并不完全合理，原因如

下：第一，“管理不善”这个提法过于笼统和抽象，什么叫“管理

不善”？第二，管理的“善”与“不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

愿意为管理所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只要企业能够在管理上

花足够的钱，“管理不善”的情形就几乎不会发生，但几乎没有

企业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与企业的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

有冲突。第三，在现实中，判断企业管理是“善”还是“不善”的

标准通常是结果导向原则，即“管理不善”结论的得出往往是

以造成不良结果为依据的。通俗地讲，只要没有出事，再无效

的管理也不会被认定为“管理不善”，相反只要出了事，再有效

的管理也会被认定为“管理不善”。这样一来，在认定非正常损

失时出现了从结果到结果这样违反逻辑的循环推理，即“造成

了损失———管理不善———非正常损失”。

正因为“管理不善”在现实中难以界定，于是在实务中经

常这样对非正常损失进行认定：只要不是自然灾害和市场行

情变化造成的损失就是非正常损失。这样的认定会造成两种

情况：淤将不属于非正常损失的损失认定为非正常损失，如工

业企业部分液体货物和易碎物品的自然损耗，受气候影响的

某些货物的季节性损耗；于将本属于非正常损失的损失认定

为正常损失，如自然灾害发生或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本可以采

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但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造成的损失。很

显然，这两种情况造成的非正常损失都与真正的非正常损失

有区别。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非正常损失的结果或表现形式。《细

则》中规定非正常损失的结果或表现形式是被盗、丢失、霉烂

变质。仔细斟酌，被盗、丢失以及霉烂变质这三种结果实际上

也是有区别的。被盗、丢失的情况出现后，存货发生的变化是

数量上的减少，其变化过程是从有到无，因而无法形成新的产

品而取得相应的销售额及销项税额。而霉烂变质则不同，存货

发生霉烂变质后，存货只是在质量上发生了变化，其数量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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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或只发生少量变化），其变化过程并不是从有到无，

而是质量上的从好到坏。存货发生霉烂变质后，只是丧失了其

预期的使用价值，即不能按照取得该存货时的预期形成新的

产品。但是很多存货的用途是多样的，只要其能发挥别的用

途，就不能将其和被盗、丢失等同起来。事实上，存货霉烂变质

后作其他用途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不胜枚举。霉烂变质的存

货虽然没有形成预期的新产品，但是其并没有退出生产流通

领域，其价值通过一定的方式转移到其他产品上，其增值税链

条并没有中断。所以，将霉烂变质的存货认定为非正常损失并

将其对应的进项税额转出并不完全合理。

三、对策与建议

笔者认为，在实务中认定非正常损失除了以《细则》、《批

复》等税收法规为依据外，还应把握以下几点：淤主观性与客

观性原则。与非正常损失相对的是正常损失，通常情况下，正

常损失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而非正常损失是违背正常的工

作、生产、经营所发生的损失，它往往是由主观因素造成的，如

存货在购进、存储、领用、销售过程中的因非常事故、责任事故

造成的损失。于坚持一致性原则。这里所说的一致性是指与存

货损失的会计处理保持一致。存货发生损失后，在没有查明原

因之前先记入“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在查明原因后再分别

记入“管理费用”、“其他应收款”、“营业外支出”等科目。一般

而言，记入“管理费用”的都是正常损失，而记入“其他应收款”

和“营业外支出”的往往都是非正常损失。这里，自然灾害造成

的损失是个例外，《细则》中非正常损失的原因不包括自然灾

害，但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会计处理上通常记入“营业外

支出”。盂坚持全面性原则。一项损失中可能既有正常损失也

有非正常损失，例如废品损失，在规定的产品合格率以内的损

失应界定为正常损失，在规定的合格率以外的部分造成的损

失则为非正常损失。

从长远看，对《细则》第二十四条关于非正常损失的相关

规定进行完善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对“管理不善”作出立

法解释，使课税要素明确，从立法技术角度保证财政分配关系

的明确性；另一方面，将“霉烂变质”补充为“霉烂变质且无使

用价值和转让价值”，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执，将税收经

济成本和社会总经济成本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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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对融资租赁业的影响

【摘要】《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新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允许抵扣。但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固定资

产并未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本文主要分析讨论增值税改革对融资租赁业的影响与冲击，并据此提出融资租赁企业现阶段

的应对措施与今后的税制改革方向。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 融资租赁 融资性售后回租

徐峰林

渊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冤

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相关的全部风

险和报酬的租赁。具体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

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

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

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

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承租人有权选择留购或续租。由于

在办理融资时对企业资信和担保的要求不高，所以非常适合

中小企业融资。

一、增值税改革对融资租赁业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

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的规定，从 2009年 1

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

可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和有关规定，凭增值税专用发票、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改革的实质是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

但由于新税制并未将融资租赁行为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这

就使得融资租赁企业从供货商处购买固定资产取得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无法抵扣，向承租人开具的租金发票承租人也无法

抵扣，从而出现以下两种结果：

1. 17%的增值税成本由承租人承担。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的《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0］514号）的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经营融资租

赁业务的企业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按照融资租赁征收营业

税；其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

给承租方，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

未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增值税改革前，


